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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权法上的假设因果关系

黄文煌
*

摘 要 侵权法上的假设因果关系问题古已有之,它涉及的是损害层面的问题。在确定损害

范围时应否考虑假设因果关系的影响,取决于对损害本质的认识和对损害计算时间点的设定。对

损害本质的认识是假设因果关系可否修正损害范围的前提, 它影响了损害计算之时间点的设定,

而损害计算时间点的设定则决定了假设因果关系修正损害范围程度的大小。损害范围的具体确

定与损害的类型、假设原因的作用效果、假设原因的可归责性相关: 在持续性损害中假设因果关系

对损害范围具有修正可能性;假设原因的作用效果决定当事人之间分担损害的不同格局; 如假设

原因属于不可归责于第三人的事实,则应考虑假设因果关系对损害范围的修正。

关 键 词 假设因果关系 假设原因 真正原因 损害 损害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 甚为复杂且极具争议, 困扰着古今学者。早在罗马法时期,法学家

就探讨了这种特殊的因果关系问题: 加害人的行为已经导致损害发生, 但即使没有此行为, 同

样的损害结果也会因另一独立的原因事实而发生。那么,在此情形下, 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可否

因另一独立的原因事实之存在得以限缩或免除? 优士丁尼 学说汇纂 收录了罗马法学家对

此问题的讨论:

( D. 9, 2, 11, 3)乌尔比安: 告示评注 第 18卷: 杰尔苏写道,如果给一奴隶造成致命伤害,

另一个人随后又将其杀死,那么前者不负杀害责任但负伤害责任,因为该奴隶乃死于另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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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后者负杀害责任。马尔切勒也持同一观点,它的确最为公平。1 (简称 奴隶案 )

根据 阿奎利亚法 的规定, 杀害他人的奴隶和伤害他人的奴隶导致产生不同的赔偿

责任。 2 根据上述片段阐述的事实 , 加害人杀死了他人的奴隶的, 应当承担杀害责任,

即使他没有实施杀害该奴隶之前就已遭受的来自另一加害人的致命伤害。此时, 该加害

人可否基于奴隶已经受有致命的伤害而获得责任的减免? 在杰尔苏看来 , 该加害人仍需

承担杀害责任,因为他直接杀死了奴隶, 而实施了致命伤害的加害人仅需承担伤害责任。

马尔切勒和乌尔比安亦赞同这一观点。在另一个片段, 尤里安却认为直接杀死某人和对

某人实施了致命的伤害, 均属于杀害行为, 因此, 前后两个加害人都应承担杀害责任 ( D.

9, 2, 51, pr. )。3 饶有趣味的是, 这个罗马法学家争论的因果关系问题, 仍为现代的学

者所关注。4 欧洲侵权法工作组在起草 欧洲侵权法原则 ( PETL)时, 就专门探讨了这

种因果关系:

A1用致命的慢性毒药给马厩里的马下毒, 在这匹马中毒死亡之前, A2纵火焚烧马厩, 马

被火烧死。A1和 (或 ) A2谁将被追究责任? 5 (简称 马匹案 )

针对这个 马匹案 , 学者提出了如下观点:多数人认为, 马并非死于中毒, A1并未导

致马的死亡而无需承担责任, 马死于燃烧或窒息, A 2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6 奥地利学

者库奇奥认为应由 A 1和 A2承担连带责任。7 法国学者伽兰德 - 卡尔瓦认为, 马的死

亡是 A 2直接导致的, 因此应由他承担赔偿责任, 但如果 A 2发生支付不能, 则仍有让 A 1

承担赔偿责任的余地。 8 德国学者马格努斯则认为, A 1应对马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A 2仅对马提前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 因为 A 2杀死的是一匹价值减损了的马, 他仅

需赔偿可能加重了的损害。 9

上述 奴隶案 和 马匹案 提出了侵权法上因果关系方面的难题,即损害已因加害人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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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意 )桑德罗 斯奇巴尼选编: 债 私犯之债 阿奎利亚法 ,米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页 13。

杀害他人奴隶的 , 加害人应向所有人赔偿该奴隶在过去 1年内的最高价值 ( D. 9, 2, 2pr. ) ; 伤

害他人奴隶的, 应向所有人赔偿该奴隶在过去 30天内的最高价值 ( D. 9, 2, 27, 5)。

桑德罗 斯奇巴尼, 见前注 1 , 页 46。

D av id Pug sley, C ausation and Con fessions in the Lex Aqu ilia, T ijd schrift voor R echtsgeschiedenis,

V o .l 38, 1970; J. S. Kor tm ann, Ab a lio ictu( s) : M isconceptions abou t Ju lian s V iew on C ausation, Th e Jour-

nal of L egalH is to ry, V o .l 20, 1999.

Jaap Sp ie r ed. , Un ification o f To rt Law: Causation, K luw 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 4. 为了论述的

方便, 本处所阐述的案例事实是对原文的归纳整理, A1和 A2表示不同的加害人 ( Ac to r), V表示受害人 ( V ic-

tim )。本文援引其他案例时也作同样的处理, 以下不再赘述。

同上注 , p. 128。

同上注 , p. 15。

同上注 , p. 56。

同上注 , p. 69。



害行为而发生,但纵使不存在其加害行为, 损害亦将因另一独立的原因事实而不可避免地发

生,那么该加害人是否仍需为此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他可否基于另一原因事实之存在而要求

减轻或免除其赔偿责任? 对于此问题的分析, 观点纷争由来已久, 但尚未达成全面的共识。在

我国大陆的民法学界, 随着损害赔偿法理论研究的精细化,这个被誉为是 颇有趣但极为棘

手 10 的主题也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11 然而,应者寥寥,也许对多数人而言, 还没有产生

应有的问题意识。由于缺乏充分论辩,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仍未获得澄清,一些重要的方面仍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在概念辨析方面,仍值得探讨的是这种因果关系与累积因果关系、合

法性替代行为具有哪些方面的差异和同质性。又如, 在分析这种因果关系案件的损害赔偿问

题时, 对应加考虑的各方面因素,目前的归纳和整理还有待完善。尤为遗憾的是, 当前我国学

界偏重于抽象层面的一般探讨,尚缺乏对此类因果关系的案例作全面的介绍、比较和总结, 限

制了理论学说对案例实践的指导及其推广应用。有鉴于此, 笔者拟在国内外既有的研究基础

之上, 对相关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解开疑惑,阐明规则,并最终破解这一极具争议性的

因果关系迷局。

二、假设因果关系的概念辨析

在讨论上述类似的案例时, 德国学者使用了假设因果关系、12 超越因果关系、13 保留原

因 14 等术语。英美国家的学者在探讨这种因果关系问题时,根据原因事实对损害的作用或其

出现的时间,把对损害并无事实上之原因力的原因事实称为假设事实 ( hypothetica l case)、15

续至事件 ( supervening events)、16 后续原因 ( successive causes) 17 或超越原因 ( overtaking

cause)。18 在我国的民法理论界,学者使用的术语也并不一致, 存在假设因果关系、19 超越

520

中外法学 2011年第 3期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U lr ichW agne r, Successive Causes and theQuantum o f Dam ages in Pe rsona l Injury C ases, Osgoode Hall

L. J. , V o .l 10, 1972, p. 369.

廖焕国先生在 法学研究 2010年第 1期发表了 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 一文, 这是大陆民法

学界首篇也是仅有的一篇以假设因果关系为主题的法学论文。

参见 (德 )迪特尔 梅迪库斯: 德国债法总论 ,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页 451。

参见 (德 )冯 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卷,焦美华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页 535。

参见陈哲宏: 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 ,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 1984年度硕士论文,页 9。

E. W ayne Thode, Indefensible Use o f theH ypothetica l C ase to Determ ine Cause in Fact, Tex. L. R ev,

V o .l 46, 1968, p. 423.

B. D. Ba rtley, Damages in Tort as A ffected by Supe rvening Even ts, U. Queensland L. J, Vo.l 7, 1970,

p. 324.

U lr ichW agne r, 见前注 10 , p. 369。

F. H. Law son /B. S. M arkesin is, Tor tious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H arm in the Comm on Law and the C i-

vil Law, vo .l , Cambr idgeUn iversity Press, 1982, p. 111.

参见廖焕国: 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 , 法学研究 2010年第 1期,页 89以下。



因果关系 20 和修补因果关系 21 三种不同的表述。鉴于国内外学者在术语使用上的不统一,

为避免无益的命名之争,本文采用假设因果关系这一术语表达。顾名思义, 侵权法上的假设因

果关系, 22 是站在假设的立场所为之命名,指称某种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并未实际发生

的因果关系。例如,在上述 奴隶案 中,由于后一加害人实施杀害而缩短了奴隶死亡的进程,

致使前一加害人的伤害行为对奴隶死亡的结果不产生事实上的原因力,在此意义上说,前一加

害人的行为与奴隶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便属于假设因果关系。同理,在 马匹案 中,马因中

毒而死也是假设因果关系,因为事实上马是被烧死的。再如, V已买好机票并决定乘坐飞机,

但在登机前遭受 A的伤害而不得不住院治疗, 而 V本来要乘坐的飞机在起飞之后发生坠毁,

乘客无一生还, V由于没有登机而幸免遇难。在这个 空难案 中, V事实上并没有坐上飞机,

他因飞机坠毁而死就属于一个假设因果关系, 飞机坠毁便是 V遭受伤害或死亡的假设原因。

在涉及假设因果关系的案件中存在两个原因事实:其中一个原因事实对损害的发生具有

事实上的原因力,此即加害人的加害行为,被称为真正原因; 23 另一个原因事实对损害的发生

并无事实上的原因力,因此被称为假设原因,但如果不存在真正原因,则该假设原因亦将导致

同样的损害。应予注意的是,假设原因只是相对于损害结果而言它没有产生事实上的原因力,

其本身并非是假设的或想象的事实或状态。例如, 上述案例中的奴隶因受伤而死以及马因毒

发身亡虽属假设因果关系,但奴隶受伤以及马匹中毒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又如, 死刑犯在行

刑之前脱逃,在逃跑的途中被加害人过失驾车撞死,此时犯人死于刑罚之执行这一假设因果关

系因受阻而事实上并未发生,但他已被判处死刑却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具体类型上看,假

设原因包括第三人的行为、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事件以及内在于被害客体的状况等。比如, A

伤害 V致其丧失工作能力, 但嗣后 V被判入狱而无法在执行刑罚期间工作,此时假设原因应

归咎于被害人自身; A纵火焚烧 V所有的房屋,但该房屋因城市改造而将在一年之内被拆除,

或因年限已久而将在一年之内倒塌, 此时假设原因便属于事件或内在于被害客体的状态。就

真正原因而言,它指事实上导致了损害发生的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例如,

铁路扳道工没有履行职责,导致火车驶向了另一轨道并出轨倾覆,但纵使其履行了职责,火车

亦将因正确轨道上的桥体坍塌而倾覆。在此前情形下,扳道工的不作为便属于损害的真正原

因,它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事实上的原因力,而火车因桥体坍塌而倾覆是并未实际发生的假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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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聪富: 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页 54。

参见曾世雄: 损害赔偿法原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页 193。

本文仅限于探讨侵权法上的假设因果关系,但应予说明的是, 其他领域也存在假设因果关系问题。

例如,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 第 789条规定: 物即使因意外事件而毁损, 恶意受领清偿之人也应修缮毁

损部分, 或补足其价值,但物处于移交者的权力之下亦可能发生毁损或灭失的, 不在此限。第 892条规定:

债务人在构成迟延而应对意外事件负责时, 如因意外事件而不可能移交之物在处于债权人权力之下同样会

灭失, 则免除对损失和所失利益的赔偿责任。这两条规定分别涉及错债清偿和履行不能中的假设因果关系。

参见徐涤宇译注: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页 195、220。

参见王泽鉴: 侵权行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页 190; 陈哲宏,见前注 14 ,页 4、10。



果关系,桥体坍塌则属于假设原因。

在侵权法的假设因果关系案例中,虽然真正原因对损害之发生具有事实上的原因力, 但尚

待研究假设原因之存在对加害人的赔偿责任的范围有无影响。从受害人一方的角度上看, 这

个问题涉及受害人是否受有损害,以及如何确定其所受损害的范围。在进一步分析之前, 为避

免概念之间的混淆,明辨它们的异同并寻求解决假设因果关系问题之可能的路径,以下首先对

假设因果关系与其他类似的概念加以辨析。

(一 )假设因果关系与替代因果关系

替代因果关系又被称为择一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涉及数个致害的原因事实, 其中每个

原因事实都可以同时单独造成损害, 但无法查清是哪一个原因事实引起了损害。其典型案例

如:一位登山者 V被从上面掉落的石头击中而受伤, 与此同时另外一块石头也掉落下来,但从

其头前落下。其中一块落石归结于登山者 A1的过失行为,而另外一块落石归结于登山者 A2

的过失,现无法确定, 究竟是哪位登山者踢落的石头导致了 V遭受损害。24 在此案中, A1和

A2的过失行为都是潜在的致害原因,但无法证实何者是损害的真正原因, 也就是说在替代因

果关系中损害的真正原因是不明确的。但在假设因果关系中,损害的真正原因是确定无疑的,

有疑问的是假设原因的存在可否使行为人的赔偿责任获得减免。因此, 假设因果关系与替代

因果关系的区别在于:在前者损害的原因是明确的,尚待确定的是损害赔偿的范围; 在后者损

害的原因并不明确, 为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通常责令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25 或按份责

任。26 仅此而言,替代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能用以解决假设因果关系问题。

(二 )假设因果关系与累积因果关系

累积因果关系又被称为聚合因果关系 27 或竞合因果关系, 28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因

事实同时导致产生一个损害后果,并且其中任何一个原因事实都足以单独引发整个损害。其

典型案例如: A1放火焚烧 V的房屋, A2亦同时放火烧屋,两火在合并之后共同烧毁房屋, 且有

证据表明 A1或 A2单独的放火均足以烧毁整个房屋。29 在本案中, 任何一个原因事实均足

以单独导致整个损害,这一点与假设因果关系的特点相同。假设因果关系与累积因果关系的

区别是:在前者, 真正原因与假设原因具体可相互区分。例如在 奴隶案 和 马匹案 中,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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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奥 )海尔穆特 库奇奥: 替代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路径 ,朱岩、张玉东译, 中外法学 2009

年第 5期, 页 674以下。

根据 德国民法典 第 830条第 1款后段,在替代因果关系中, 每一加害人应作为连带债务人承担

责任。参见陈卫佐译注: 德国民法典 第 2版,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页 308。

根据学者对 欧洲侵权法原则 第 3: 103条规定的解释,替代因果关系的各加害人应在其行为可能

造成的损害范围内, 就其相应的份额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参见 European G roup on Tort Law, Pr incip les of Eu-

rop ean Tor t law: T ex t and Comm entary, Spr inger Sc ience& Business, 2005, pp. 47- 48。

王泽鉴, 见前注 23 , 页 188。

参见 (奥 )海尔穆特 库奇奥: 损害赔偿法的重新建构: 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 , 朱岩译, 法学家

2009年第 3期,页 7。

陈聪富, 见前注 20 , 页 61。



的行为导致奴隶受伤或马匹中毒, A2的行为加速了奴隶或马匹的死亡;在后者, 各原因事实导

致的损害无法相互区分。例如本案中 A1和 A2的纵火都对损害具有实际的作用力,并且无法

区分各自的损害份额。但假设因果关系与累积因果关系有时会相互交织。比如在本案中, 如

果两火各自从房屋的两则向中心蔓延,并在房屋的中心处相遇,或者往同一方向前后蔓延, 那

么此案便涉及假设因果关系问题。再如, 如果有证据表明 A1放火烧毁了部分的房屋, A2投

放的火越过已烧毁的部分,最后两火合并共同烧毁了剩余部分。此时就 A 1单独烧毁的部分

而言, 涉及假设因果关系问题, 就两火合并烧毁的部分而言,涉及累积因果关系问题。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因果关系的区分并非泾渭分明。譬如 A1和 A2几乎在同一时间开枪射杀

V, V身中两弹死亡,并且任何一枪均可即刻致命。在此情形下,即使能依据 V中弹的前后推

断出射杀的先后,也不能免除在后射杀的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如果仅仅根据加害行

为之间存在细微的先后时间差就规定截然不同的赔偿责任, 有违一般的正义感, 此时应当以经

验取代逻辑。正因为如此,法院通常会认为不同活动之间的时间间隔相当微小, 视为它们是在

同一时间造成了损害。30 此时,假设因果关系问题便适用了累积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

(三 )假设因果关系与合法性替代行为

合法性替代行为是一种假设的合法事实状态, 它通常在不作为侵权的场合用于验证不法

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用假设的合法行为来取代不法行为, 如果损害结

果依旧无法避免,便可认定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典型案例如:医生未及时

出现并救治病人,病人发生了死亡,但即使医生进行及时救治,病人还是会死亡, 因为病情已经

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31 在此案中,医生进行及时治疗就属于合法性替代行为, 它不是现实

发生的事件而仅仅是一种假设。如果在合法性替代行为的案件中,无论行为合法与否损害结

果都必然发生,那么就结果发生的必然性而言,它与假设因果关系案件相同,由此导致了两者

混淆, 甚至有学者将合法性替代行为作为假设因果关系加以分析。32 然而,两者实有本质的

区别: 在假设因果关系中, 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不因假设原因之存

在而被排除或否定;但在合法性替代行为中,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朗,需要

使用替代法,用假设的合法行为取代不法行为进而验证行为与结果的关联性。假设原因是一

种现实存在的状态,只是对于已发生的损害而言它仅具有假设的原因力,但合法性替代行为只

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拟制。从根本上说,运用合法性替代行为这种思考方法, 是为了检验在实际

因果关系中,义务违反与结果发生之间的关联性这一尚不清楚而有待查明的问题。33 在本案

中,如果医生的行为合法, 病人仍不可避免地死亡, 就说明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缺乏关联性,进

而可否定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由此可见,合法性替代行为要解决的是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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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涉及赔偿责任的成立与否;而假设因果关系要解决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时, 加害人的赔

偿责任可否因假设原因之存在而获得减免,涉及的是赔偿范围的确定问题。假设因果关系与

合法性替代行为之间仅具有形式上的 貌合 , 在本质上它们 神离 ,两者应予区分。

(四 )假设因果关系与机会损失

先看一则案例:某人患有第二阶段的乳腺癌, 如果得到及时的治疗将会有 40%的治愈可

能。当她去做检查时,医生因过失未能诊断出该疾病。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另一医生诊断

出了该疾病,但此时病人的存活机会变为了 0%并随即死亡。病人的亲属对医生提起非正常

死亡的诉讼。34 这是一则有关机会损失的案例,首先它与合法性替代行为存在关联。在判断

医生的过失行为与病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果运用合法性替代行为的这种思考方法,应

当假设医生没有过失,此时病人死亡的可能性是 60%。也就是说,在此案中医生的过失是否

必然导致病人死亡并不明确,但可肯定的是它使病人丧失了 40%的治愈机会。在现代法上,

机会损失案件的解决方法之一是适用 比例因果关系说 , 即在加害人的行为与最终的损害间

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时,就认定具有因果关系, 成立损害赔偿责任,但损害额须按照该因果

关系的比例计算。35 这种 比例因果关系说 首先承认机会损失案件中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

的因果关系,但在确定损害额时应考虑结果本身发生的几率, 将其作为限缩赔偿范围的事由。

在假设因果关系案件中,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也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 那么依据 比例因果关

系说 的这种分析理路,在确定损害额时也应顾及结果本身发生的几率或者必然性, 进而将其

作为限缩加害人赔偿责任的事由。因此, 在逻辑上看,机会损失案件的上述解决方案可以用于

处理假设因果关系问题:既然在机会损失案件中,盖然性的损害几率可作为限缩赔偿范围的因

素,那么通过 举轻以明重 ,在假设因果关系案件中,损害的必然性也应作为限缩赔偿范围的

事由。

三、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

德国早期的学说和判例曾尝试从相当因果关系的角度以及根据行为人过失的轻重来解答

假设因果关系问题,但这种分析思路被认为是缘木求鱼, 遂为人们所弃。36 目前德国主流的

观点认为,假设因果关系问题已不是因果关系的问题, 而是损害的可归责性问题。37 在假设

因果关系中,真正原因一旦导致损害的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便告成立,作为责任基础的因果关

系进程由此结束,包括假设原因在内的其他任何事实均无从影响这种既存的因果关系进程。

同时, 由于损害已经发生, 假设原因实际上已不可能再次引起同样的损害, 它和原有的损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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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便无法建立起因果联系。因此,假设原因既不影响既存的因果关系, 又无法与原有的损害建

立起新的因果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设因果关系问题不属于因果关系层面的问题。事实

上,假设因果关系问题是在损害层面展开的,它要解决的是已成立的损害赔偿责任可否由于假

设原因也必将导致同样的损害而获得减免,这是一个关于损害的本质和损害范围的计算问题。

在假设因果关系的案件中,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以及损害范围可否被假设因果关系修正, 取决

于对损害本质的理解和对损害计算时间点的设定。

(一 )损害的本质

假设因果关系问题与损害的本质紧密相关,关于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的所有重大争

议,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对损害本质的不同理解。有关损害的本质,德国学者蒙森创立了 利益

说 (又被称为 假设差额理论 或 差额说 ) , 38 他认为损害并非是具体的侵害结果本身, 而

是侵害结果对于受害人的财产所产生的不利益。39 这种学说主张, 在计算损害时, 首先应假

设没有发生致害事实时,受害人现在的财产总额将会是多少,然后将这个假设总额减去受害人

现有的财产总额,所得的差额就是损害。与此不同的是,德国学者欧特曼、努纳尔、韦尔伯格提

出的 具体损害说 ,这种观点认为损害的发生伴随身体受伤、物之毁损等客观现象, 这种对人

身或具有财产价值的财物之侵害本身就是损害。40 为此德国的学说与判例还进一步区分了

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前者包括客体损害,即遭受侵害的客体自身由于侵害行为的作用而产生

的不利益及其在客体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形成的负担;后者包括财产结果损害,即遭受侵害的客

体自身之外受害人所承受的不利益。41 例如,甲的汽车遭受了侵害, 花费了 2万元维修, 在汽

车送修期间甲为租车支付了 1千元租金, 那么车体受损就是客体损害, 2万元的维修费用属于

直接损害, 1千元租金是间接损害。42 又如,侵害行为导致受害人的机器受损并致使利润丧

失时, 机器受损就是客体损害, 其维修费用构成直接损害,利润丧失属于财产结果损害,它是间

接损害。43 在 具体损害说 看来, 直接损害应以客观价值标准来评估, 构成了损害赔偿的最

低额, 在任何情形下均应予以赔偿。44 但除了直接损害之外,受害人还有其他间接损害的,他

仍可以请求赔偿这部分的损害。 利益说 和 具体损害说 对损害本质的理解旨趣大异,在假

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的问题上,两学说的立场观点也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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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利益说 认为受害人所遭受的消极影响仅仅表现为两个财产利益的总额相减之后

的差额,至于受害人的哪项具体权益遭受侵害,遭受何种侵害, 仅仅在确定损害是如何发生的

和损害应由谁承担时有意义,在确定损害的存在与范围时则无关紧要。45 因此, 利益说 判

定损害存在与否依据的是受害人的财产总额在抽象意义上的变化,侵害行为造成的具体损害

本身并无独立的法律意义。在假设因果关系案件中,固然真正原因引起了客体的具体损害,但

由于假设原因亦将造成抽象意义上的损害,受害人应有的财产总额与现在的财产总额相比并

未因此而减少。就此而言,依据 利益说 对损害本质的理解, 假设因果关系中的真正原因并

没有实质上减少受害人的财产总额, 因此并无损害之存在, 也无从产生损害赔偿责任。 具体

损害说 关注的是客体事实状态的变化以及具体权益所遭受的破坏, 加害人一旦破坏了客体

或具体权益的事实状态,直接损害便告成立。因此,按 具体损害说 的逻辑, 在假设因果关系

中,真正原因造成的直接损害是确定无疑的,它构成损害赔偿的最低额, 假设原因的存在不影

响加害人对直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举例说明: A喷洒药水导致毗邻的 V的瓜苗大面积受

损,但不久一场洪水将 V的瓜地冲毁,结果是纵使没有 A先前的侵害行为, V的瓜苗也必将被

洪水冲走。46 在这个 西瓜案 中, 瓜苗受损属于客体损害,购买同等品质瓜苗的费用为直接

损害,依据 具体损害说 ,直接损害不受假设原因的影响,那么 A承担赔偿购买瓜苗费用的责

任也不因洪水这一假设原因而受影响。

其次,由于 利益说 把致害事实未发生时受害人应有的财产总额作为比较的参照, 因而

在计算最终的损害时,须考虑致害事实发生之后影响财产状况变动的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因素。

按此逻辑,在假设因果关系中, 计算损害时就应当考虑后续的假设原因可否影响受害人财产总

额的变动,如果它在损害计算时已经发生或确定要发生,便可以作为影响损害变动的因素而被

考虑, 修正损害赔偿的范围。47 根据 具体损害说 , 客体的直接损害是赔偿的最低额, 必须

按照其客观价值予以赔偿。但如果除了直接损害以外, 受害人还遭受了间接损害,则此等间接

损害仍需按 利益说 方式确定并给予赔偿,从而以实现损害的完全赔偿。48 由此可见,按照

具体损害说 计算间接损害时, 利益说 仍有其适用的余地, 即在计算间接损害时,如果假设

原因已经发生或必然要发生, 就应视其为影响间接损害变动的因素, 进而修正损害赔偿的范

围。举例说明: A毁损了 V的汽车, 但在当天夜里发生火灾, 这辆汽车也必将在车库被烧

毁。49 在这个假设因果关系案中, 依据 具体损害说 , 汽车车体的毁损属于客体损害, 修理

费用为直接损害, A应当赔偿之。至于汽车毁损导致的其他损害,例如 V在获得赔偿之前为

使用替代车辆而支付的租金,属于间接损害。按照 利益说 计算该间接损害时, 由于纵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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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A的行为 V仍需支付火灾发生之后使用替代车辆的租金, 因此火灾作为假设原因就可以

修正这种间接损害, A无需赔偿火灾发生之后的间接损害。

在损害赔偿法上, 利益说 为多数国家的学说和判例所采纳。法国侵权责任法被认为是

采纳了 利益说 ,并将其适用于财产和非财产上的损害。50 德国民法吸纳了蒙森 利益说

的合理部分,在损害的理解上着眼于受害人财产总额的变化,但同时它更为关注受害人财产具

体构成的变化和具体权益所遭受的事实上的破坏。51 德国民法典 第 249条第 1款规定:

损害赔偿义务人必须恢复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况所会存在的状态。 52 这一条

文被认为是德国损害赔偿法的基础性条文和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它规定赔偿义务人的义务

是恢复引起该义务的事实未发生时的应有 状态 , 而不是恢复引起该义务的事实未发生时受

害人的应有财产。事实上, 德国民法典 第 249条第 1款使用应有 状态 之表述是为了回避

财产总额 的提法,从而以避免 利益说 仅仅关注受害人财产总额的变化而对具体权益事实

上遭受的破坏视而不见的弊端。根据德国民法的上述规定, 即使受害人现有的财产总额与不

存在致害事实时应有的财产总额相比并无差额,也并非必然意味着没有损害,因为如果受害人

具体财产构成或具体权益的事实 状态 遭受了消极影响, 则仍视为存有损害, 赔偿义务人仍

有义务将其恢复至致害事实未发生时的应有 状态 。德国民法的上述规定对损害本质的理

解与 具体损害说 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方面在间接损害的赔偿上,如果受害人的两个财产总

额存在差额,则应恢复此等差额;另一方面,即使不存在上述差额, 但如果受害人具体财产构成

或具体权益的事实状态受到了破坏, 则仍需将其恢复至应有 状态 。依此逻辑, 在假设因果

关系中,一旦真正原因使具体财产构成的事实状态遭受了破坏,并由此产生了直接损害,鉴于

这种直接损害应当被恢复至应有 状态 , 后续的假设原因便无法对其产生修正作用;在间接

损害方面,由于假设原因必将导致同样意义的损害, 受害人这方面的财产总额并未由此而减

少,因此并无损害之存在, 行为人也无需对此等间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这就意味着间接损害

可以被假设因果关系修正。

(二 )损害计算的时间点

在损害赔偿法的实践中,受害人通常是在损害发生之后请求赔偿, 由法院认定损害的存在

及其具体范围,最后由赔偿义务人支付赔偿。自损害发生到赔偿义务人最后支付损害赔偿这

段期间,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变动之中。例如, 遭受侵害的财产可能

由于经济形势的好坏发生增值或贬值,受害人的病情可能好转或者进一步恶化, 甚至可能出现

新的致害事实导致损害加重。为判定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必须以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作为确定

损害范围的计算时间点。自损害发生到赔偿的支付这段时间, 可供考虑的损害计算时间点有

多个, 选择不同的损害计算时间点,对假设因果关系中损害的计算和赔偿范围之确定具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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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如果以损害发生时作为损害的计算时间点,那么真正原因造成具体损害结果的时间就

是损害计算的时间点,因此只有此前影响损害变动的因素在确定损害范围时才可以被考虑进

去,之后的任何因素包括假设原因在内在计算损害时均无需被考虑,假设原因也就无法对损害

的计算产生修正作用;如果以计算损害之时或以赔偿义务人履行赔偿义务之时作为损害计算

的时间点,那么损害结果出现后发生的或者确定要发生的影响损害变动的事由在计算损害时

就应被考虑,其中就应考虑假设原因对损害计算所产生的修正作用。例如在上述 /西瓜案 0

中,如果以损害发生时为损害计算的时间点,那么这一时间点是 V的西瓜因药水而受损之时,

此时西瓜和瓜苗的损失构成了损害, 此后的其他因素不影响损害的计算;但如果以计算损害时

(诉讼时 )作为损害计算的时间点, 那么就应考虑西瓜因药水而受损之后的假设原因))) 洪

水 ))) 的影响,由于洪水亦将导致同一损害, 故在计算损害时它就有可能被考虑进去。因此,

如果将损害计算的时间点置于假设原因发生之后,那么假设因果关系就可影响并修正损害的

范围。

虽然各国立法通常不明确规定损害计算的时间点, 但从根本上说, 损害计算的时间点的确

定取决于立法对损害本质的理解。关于损害本质的/利益说 0关注受害人应有财产状态和现

有财产状态的比较差额,因此按照这种理论理解和计算损害时,通常将损害事件发生后进行理

赔的时间作为损害计算的时间点。 5德国民法典 6第 249条第 1款虽然没有明确限定损害计

算的时间点,但根据/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况所会存在的状态 0之表述,可推知其

损害计算的时间点应该是损害计算 (理赔 )之时。在实务上,德国法院通常以事实审的最后一

次口头辩论结束的时间点为准。1532 因此,在德国法上, 由于损害计算时间点的后移, 损害的内

涵变得更为丰富,在损害发生至损害计算这段时间所存在的假设原因, 也可以作为影响损害变

动的因素被考虑,进而修正损害赔偿的范围。我国的立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损害计算的时间点,

但可根据5民法通则6第 117条第 2款和第 134条第 1款规定的/恢复原状0之侵权责任方式,

加以推知。在我国的一般学者看来, 5民法通则 6规定的 /恢复原状 0应取其狭义的理解,指将

遭受损害的有体财产通过修理等手段,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或修复到如初的状态。1542 事实

上,这种观点反映了传统的自然损害概念,它从微观、具体的角度观察损害, 关注的是受侵害的

客体事实状态的变化,即加害人一旦破坏了客体的事实状态,损害便告成立。1552 因此,在损害

赔偿方面,如果恢复客体的原来状态在事实上可能且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加害人应将其恢复

到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按照这样的逻辑,义务人在承担 /恢复原状 0的赔偿责任时,应恢复

客体至遭受侵害之前的事实状态,例如修理好被损坏的部分或者去除其添附物。仅此而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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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然损害概念所关心的是客体受损之前的状态, 并不考虑此后发生的其他事实,而假设原因

也由于其对客体事实状态之破坏并无实际上的原因力,不能作为限缩或减免义务人赔偿责任

的事由。在具体论及损害计算的时间点时, 持论者又提出应以 /加害行为 (准侵权行为 )完成

的时间,也可以是加害行为 (准侵权行为 )的作用力发挥出来使得损害显现并达到相对稳定状

态的时间0作为损害计算的时间点。1562 根据这种理解,损害计算的时间点实际上被设定为损

害发生之时, 1572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上损害赔偿的范围便被确定了下来,此时纵使存在亦

将导致同样损害的假设原因,也无法影响已经成立并确定了的损害。因此, 若以损害发生的时

间作为损害计算的时间点,便难以考虑假设原因对损害范围的修正。我国 5侵权责任法 6也是

以损害 (损失 )发生的时间作为损害计算的时间点, 该法第 19条规定: /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

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0根据本条规定,计算财产损害的时间点

原则上是损失发生之时,而不是理赔或者诉讼之时。也就是说在损失发生的时间点上具体的

财产损害便告确定,纵使假设原因影响受害人在抽象意义上的财产总额的变动, 但在损害计算

时不予考虑。由此看来,无论是我国的5民法通则6还是 5侵权责任法 6, 其隐含或设定的财产

损害的计算时间点,仅考虑受损客体事实状态之改变,遵循的是自然损害的概念。这样造成的

结果是,在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时,便无需顾及那些无法实际上影响受损客体事实状态的假设

原因, 从而剥夺了其修正损害赔偿范围的可能性。上述分析表明, 对损害本质的理解影响了损

害计算时间点的选择,而损害计算时间点的设定则决定了假设原因修正损害范围是否可能,只

有在损害计算时间点的设定上摆脱损害发生时间之限制,才能考虑假设因果关系对损害范围

的修正。损害计算的时间点越往后推移, 应考虑的影响损害计算的因素就越多, 假设因果关系

修正损害范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四、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范围的确定

上述的阐述表明,假设因果关系问题涉及损害本质和损害计算的时间点,在损害本质的理

解基础之上区分出的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以及损害计算的时间点与损害发生时间的分离,共

同构成假设因果关系修正损害范围的前提。在此前提之下, 假设因果关系中损害范围的具体

确定还须考虑损害的不同类型、假设原因的可归责性与否等综合因素。

(一 )终局性损害与持续性损害

在财产或人身遭受损害时,有些损害是一次完成并且是终局的, 例如物之灭失; 有些损害

则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持续发生,例如收入的丧失, 这种不同的损害类型应予区别对待。1582

首先, 在终局性损害情形,损害一旦发生即告结束,损害赔偿责任便由此确定并且不再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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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产的侵害大多导致终局性损害, 赔偿义务人是对已完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其次, 在发

生持续性损害的情形下,损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累积,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也随之发生

变动, 这种持续性损害典型表现为导致收入损失的身体损害。在身体损害的理解上,有 /死伤

损害说 0、/所得丧失说 0和/劳动能力丧失说 0不同的观点。 /死伤损害说 0认为身体并非是创

造劳动收益的机器,因此生命或身体的损害本身属于非财产损害, 应一次性评估并给予一致和

定额化的赔偿; 1592 /所得丧失说 0和/劳动能力丧失说0关注身体损害所引起的收入之减少,计

算损害的依据是受害人实际收入的减少和劳动能力的贬损程度。1602 因此,在终局性财产损害

或按/死伤损害说 0界定的身体损害之情形, 损害是一次完成并且是终局性的, 损害赔偿的责

任在损害发生时便告确定,赔偿义务人应对这种已确定的终局性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此等损害

也不因后续的假设原因而被分割或限缩。但如果按 /所得丧失说0界定的身体损害, 收入减少

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连续发生并不断累积的,赔偿义务人是对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持续发生的损

害承担赔偿责任。在身体遭受损害并导致收入减少之情形, 如果假设原因亦将导致此后的同

一损害,那么依据 /利益说 0计算损害时,这部分的损害就可以被假设原因修正。举例说明: A

过失引起车祸致使 V受重伤, V再也不能恢复到重操旧业的程度。在医院里, V心脏病发作,

结果是即使没有遭遇车祸,由于心脏病发作他余生也不能工作了。1612 在此案中, 根据 /所得

丧失说 0计算损害时, V的收入损失可以在时间上分割为心脏病发作之前和之后的两部分。由

于心脏病发作之后的收入损失亦将因心脏病发作而同样发生, 因此按 /利益说 0来理解损害

时,这部分收入损失就不属于 A的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是, A仅需承担 V在心脏病发

作之前的收入损失,此后的收入损失便被心脏病发作这一假设原因修正。

对于这种终局性损害与持续性损害的区分,哈特和托尼 # 奥诺雷教授给出了经济学上的

解释,他们认为在经济价值层面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评估时, 应区分资本性财产 ( capital as-

sets)和创收性财产 ( income- producing assets)两个概念:资本性财产可以被出售而一次性实现

其经济价值,例如房屋;而创收性财产不能经出售而一次性实现其经济价值,只能在一定时间

内赚取金钱,例如工资收入。1622 因此,由于资本性财产的经济价值可以一次性实现, 那么对它

的损害就是一次性完成并且是终局性的, 其损害的评价也是终局性的, 此后的假设原因便无从

产生修正作用。而创收性财产的经济价值是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实现的, 对它的损害具有持

续性特点,并且在时间上可以被分割为不同部分,那么假设原因发生之后的损害部分就可能被

假设因果关系修正。

(二 )假设原因的作用效果

在假设因果关系案件中,如果真正原因已造成某种确定且不可逆转的终局性损害,那么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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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原因只能在此基础上叠加损害,但不能加重损害。此时,纵使假设原因亦可单独造成同一损

害,但由于损害已经确定且不可逆转地发生,它便不可能再产生任何的损害作用, 因而无法修

正已完成了的损害,其肇事者也无需为此承担赔偿责任。例如, A1放火彻底烧毁 V的房屋之

后,当天晚上 A2实施爆炸,如果房子没有被 A1烧毁,也必将被 A2炸毁。在此案房屋被 A1烧

毁的这一损害是确定且不可逆转的, 由于房屋已经彻底丧失了价值, A2的爆炸纵使能在此基

础上叠加损害,但不可能造成额外或加重的损害,因此 A2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同理,如果 A1

放火烧毁 V的房屋之后,当天晚上发生强烈地震,房屋也必将被震毁, 那么地震这一假设原因

也不对 A1的赔偿责任产生影响。由此可见, 如果真正原因造成的损害是终局性的,并且假设

原因没有加重损害,则无需考虑这种本可单独造成同一损害的假设原因,这便意味着在叠加损

害的情形下,假设因果关系不具有修正损害的作用。

但如果假设原因加重了损害,或者真正原因造成了持续性损害之后,假设原因对将来发生

的持续性损害也具有原因力,那么情况便有不同。首先, 如果假设原因加重了损害, 比如加速

了损害进程或造成其他损害,那么就应当考虑它对损害范围的修正,并责令假设原因的肇事者

赔偿该加重的损害。比如在上述/奴隶案 0中, 如果奴隶受到 A1的致命伤害之后被指定为继

承人, 后来又被 A2杀死, 导致奴隶在接受遗产之前提前死亡。那么对于 A2杀害行为导致的

遗产丧失, A 2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A1无需承担此等加重的损害 ( D. 9, 2, 51, 2)。1632 其

次,如果真正原因造成的是持续性损害,譬如导致了工资收入的丧失,在假设原因亦导致同一

损害或导致加重损害时,对于此前已经发生的损害,真正原因肇事者应当单独承担赔偿责任,

但对于此后发生的持续性损害,他的赔偿责任就有可能被假设因果关系部分修正。例如, A1

过失导致 V受伤, 需要半年才能康复,就在住院当天另一独立的原因事实 (假设原因 )导致 V

需要一年才能康复。那么,在计算 V在住院期间前半年的收入损失时, 就要考虑假设因果关

系对损害的修正:如果假设原因是 A2的加害行为, 那么它与 A1的加害行为都属于 V在前半

年住院期间收入损失的原因,这部分的损失便可类推适用上述累积因果关系的解决方案, 责令

A1和 A2对 V前半年的收入损失承担连带责任。1642 仅此而言, 如果 A1履行了连带赔偿义

务,他便可依据连带债务的内部效力向 A2进行求偿,此时假设因果关系便实际上修正了部分

损害。

(三 )假设原因的可归责性

假设原因可分为可归责于第三人与不可归责于第三人的两种类型, 这种区分在假设因果

关系可否修正损害范围的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上述/奴隶案 0和 /马匹案 0中,假设

原因属于可归责于第三人的行为,案件的所有肇事者均实施了加害行为。如果此类案件适用

无之则不然的条件理论,即纵使没有其中一行为人的行为,受害人也会因另一行为人遭受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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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反之亦然,结果是所有加害人可据以否认自己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合

情理, 因为两个加害人的过错行为确实导致了损害,但无辜的受害人却未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任

何赔偿。为摆脱此逻辑困境,学说和判例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法。美国著名的金教授认为, 如果

没有后一加害人的行为,受害人本可以从前一加害人那里获得全额赔偿,但由于后一加害行为

阻断了前一加害行为的损害进程,导致受害人无法从前一加害人那里获得全额赔偿。那么对

于这种本可获得但实际上无法获得的赔偿部分,应由后一加害人来承担责任,理由是由于后一

加害人的行为,受害人的这部分求偿遇到了障碍,后一加害人有加以补足的义务。1652 但英国

的司法判例确立了不同的规则, 在 Baker v. W illoughby1662 案中, 受害人由于加害人的过错而左

腿受伤,导致只能从事较低收入的工作。但三年之后受害人遭受了抢劫,左腿被歹徒开枪击中

而不得不截去。在针对前一加害人提起的诉讼中, 英国上议院认为前一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

任并不因后一加害行为而受影响。如果从假设因果关系的角度看,这个判例确立了这样的规

则:如果假设原因可归责于第三人,先前实施侵害行为的加害人便不能依据假设因果关系主张

限缩其损害赔偿责任。与美国金教授的见解相比,英国判例确定的规则更为合理,其理由是:

在假设原因可归责于第三人的情形, 如果没有前一加害人的行为, 受害人本可向假设原因的肇

事者 (后一加害人 )主张损害赔偿, 但由于前一加害人的行为引起了损害, 后一加害人的行为

便无法重复同样的损害,于是导致受害人无法从后一加害人那里获得这部分损害的赔偿。也

就是说,如果没有前一加害人的行为,损害本应由后一加害人来承担,受害人即可从后一加害

人处得到赔偿而最终不会有损害。但现在由于前一加害人的行为,受害人无法从后一加害人

那里获得所有损害的赔偿,因此要使受害人的损害都得到赔偿,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法是由前一

加害人承担全部损害的赔偿责任。

在假设原因不可归责于第三人的情形,这些假设原因包括真正原因出现时已经存在的状

况,以及后来出现的自然事件、被侵害客体的自身状况、受害人的过错行为、第三人的合法行为

等。如果假设原因属于真正原因出现时即已存在的状况,那么在计算真正原因造成的损害时,

它们在原则上应被考虑。例如,应予赔偿的房屋反正是该当拆除的,或一起事故中的死者本身

就患有癌症而预期的存活时间不长。1672 此方面著名案例有美国的 D illon v. Tw in S tate G as&

E lectric Co. 1682案,在此案中加害人在一座桥上过失架设了电线,一名男孩在桥上玩耍时身体

失衡并从桥上跌落,在将要跌落的瞬间他抓住了一根电线试图逃生,结果触电而死。法官在判

决中认为应按触电事故发生时男孩的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计算赔偿金, 其理由是该男孩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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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跌落摔死或者至少将摔成重伤。1692 类似的案例还有 Doug las, Burt& Buchanan Co. v. Texas

& Pac. Ry. C o. 1702案, 在此案中加害人过失堵塞了河道使受害人驳船无法通行, 由于航行被延

误受害人遭受了纯粹经济损失,但河道更远处的一座合法建造的桥梁也必定会阻碍受害人驳

船的通行。法院认为受害人因航行迟延带来的损失不能予以恢复,理由是受害人原本就无法

利用驳船顺利通行带来经济利益。1712 在此类案件中,不可归责于第三人的假设原因可以修正

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是因为当加害行为发生时如果确定存在某种状况, 并且这种状况

已造成客体价值的减损或者事实上已剥夺了取得利益的可能, 那么加害人侵害的就是价值贬

损了的客体,在对加害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价时,就要考虑客体已贬损的价值。如果假设原

因属于加害行为发生之后才出现的不可归责于第三人的状况, 那么在计算真正原因造成的损

害时, 这种状况通常也应被考虑。例如,在英国的 Jobling v. A ssociated Dairies L td. 1722案中, 受

害人在一次劳动事故中背部受伤而导致部分丧失工作能力,但在起诉加害人 (雇主 )之前, 受

害人被诊断出患上了与此前背部受伤无关的脊髓病,并导致完全丧失工作能力。英国上议院

将此案与上述 Baker v. W illoughby案加以区分,并拒绝同意在此案中对脊髓病出现以后的时间

内受害人收入的减少予以赔偿,理由是没有任何政策上的理由要求加害人保证受害人一定不

出现疾病,人们必须自己忍受生命中的这种突变。1732 由此可见, 当假设原因是不可归责于第

三人的事实时,损害的风险本就应当由受害人自己承担, 如果将这种风险负担转嫁给他人, 则

受害人的现有状态与没有加害行为的应有状态相比反而得到了改善,受害人就事实上得到了

一笔/横财0。因此,纵使加害人的行为干扰了损害的自然进程,打乱了原本的风险分担格局,

但按照损害填补的原则赔偿受害人的损害时, 还是应当考虑不可归责于第三人的致害原因,将

其作为修正加害人赔偿责任的事由。

(四 )基本规则和例外

综上所述,假设因果关系中损害范围的确定以及赔偿责任的分配应遵循这些基本规则:其

一,真正原因造成了终局性损害时,如果存在将导致叠加损害的假设原因, 则在确定真正原因

肇事者的损害赔偿责任时,不必考虑此等假设原因, 无论它是否可归责于第三人。其二,如果

假设原因加重了损害,或者真正原因造成了持续性损害之后假设原因亦导致同一损害,则对于

此前已发生的损害,真正原因肇事者应当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加重的损害他无需承担赔偿

责任; 对于此后发生的持续性损害, 他的赔偿责任在一定范围内可被假设因果关系修正。其

三,如果假设原因属于可归责于第三人的加害行为,则真正原因肇事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受影

响。其四,如果假设原因属于内在于被害客体的不良状况,或者由于外在的不可归责于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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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或事件已经致使被害客体发生价值贬损,则在确定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时应考虑假设原

因。1742 但如果适用上述规则将导致不合理的结果,那么此等规则应例外地不予适用,否认假

设因果关系对损害范围的修正,这些情形包括:

1. 如果加害人负有返还义务, 则假设因果关系不具有修正损害范围的效力。1752 例

如, 加害人违反指示未将受害人的钱款存入指定银行, 反而据为己有并挥霍花费的, 即使

该指定银行随即破产且导致该钱款存入此银行时亦将丧失殆尽 , 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也不受影响,此时银行破产这一假设原因不产生修正损害范围的效力。同理, 盗贼偷走

受害人屋内的财物之后, 房屋即发生火灾而烧毁, 盗贼也不可依据纵使财物不被盗亦将

因火灾而灭失,主张免责。

2. 如果适用上述规则将违反一般的正义观念或人类道德情感 , 则此等规则不予适

用。例如 ,如果以战争期间存活可能性本来就较小为理由, 减少在先前和平年代死于事

故的士兵的遗属在战争年代的抚养费, 这样的结果既难以让人接受, 也不利于军中士

气。1762 又如, 如果依据人终有一死这种必然发生的假设原因, 得出丧葬费本应由受害人

的继承人支出,进而减免加害人的这部分赔偿责任, 仅责令其赔偿受害人提前死亡期间

丧葬费的利息,这将违背一般人的道德情感。1772 因此, 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将丧葬费列入

死亡赔偿的法定项目。再如, 因遭受侵害导致收入损失的妇女请求损害赔偿时, 加害人

不得基于该妇女嗣后怀孕的事实, 主张纵使没有加害行为, 受害人的收入亦将因怀孕而

受影响, 进而要求减轻或免除损害赔偿责任。

3. 如果承认假设因果关系对损害范围的修正将违反法律规范的意旨, 则不应考虑该假设

因果关系。例如,如果赔偿义务人已经完全且无条件地一次性支付了损害赔偿金,则原则上不

应考虑此后出现的假设原因。1782 否则将违背一次性赔偿的规范意旨,导致拖延诉讼并产生额

外的诉讼成本。1792 反之, 在适用定期金赔偿的案件中,应考虑嗣后发生的假设原因对损害范

围的修正,否则被害人将因一度受不法行为的侵害, 而取得一个永不再陷于危险之地位。1802

又如, 在前述 /空难案 0中, A的行为无论是否加重了 V的不幸, 或者反而使他避免了厄运, 都

应接受法律上不利的评价,飞机坠毁这一假设原因不能成为缩减损害范围的事由。理由是纵

使 V终将会遭遇空难, 保护 V的身体和生命不受他人侵犯仍然具有意义。否则, 如果因为某

种法益终将受损就放弃对其提供保护,那么它们将成为不法行为的牺牲品, 它们将在厄运降临

前夕被肆意践踏, /毋害他人0的禁令也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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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假设因果关系与替代因果关系、累积因果关系、合法性替代行为和机会损失存在联系和区

别,在问题的解决路径上它们有相通之处,尤其是累积因果关系和机会损失问题的处理方案有

助于假设因果关系问题之解决。假设因果关系问题涉及在于确定损害范围时应否考虑假设原

因之存在,对损害范围加以限缩。在假设因果关系的案件中, 损害范围的确定与损害的本质、

损害计算的时间点、损害的类型、假设原因的作用效果以及假设原因的可归责性相关。其中,

对损害本质的认识以及对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的区分,决定了假设因果关系修正损害的可能

性及其限度。具体而言,依据/具体损害说 0对损害本质的理解,客体的直接损害不因假设因

果关系而受影响;但就间接损害而言,应按照/利益说0对损害本质的理解,在符合一定条件时

承认它可被假设因果关系修正。与此同时,对损害本质的理解还决定损害计算时间点的设定,

损害的计算时间点愈往后推移,假设因果关系修正损害的幅度也就越大, 反之则否。此外, 损

害范围还因损害的终局性与否而有不同, 假设原因的作用效果决定了当事人之间分担损害的

具体格局,而假设原因的可归责性与否关联着损害风险的分担机制。这些因素在具体案件中

结合, 成为判断假设因果关系修正损害范围的关键。然而法律的生命并非全然是逻辑,如果逻

辑推论的结果有违经验法则和一般的正义观念,则仍有以经验取代逻辑,以正义代替推理的必

要,因此假设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仍有例外之存在。

我国侵权立法和理论学说对假设因果关系问题的关注不够,问题意识尚不强烈, 尤其对于

我国5民法通则6规定的/恢复原状0这种侵权责任方式的解读,学者将其理解为将遭受损害的

有体财产通过修理等手段,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或修复到如初的状态,从而使损害计算的时

间点取决于或依附于损害发生的时间,并导致假设因果关系修正损害范围的可能性和幅度大

打折扣。然而,根据填补损害的法理以及损害风险的分担机制,有必要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假设

因果关系修正损害范围的效力。为解决我国侵权法上的假设因果关系之难题,应以损害的本

质为切入点,吸收 /利益说0和/具体损害说 0的合理成分, 在解释论上可从 5侵权责任法 6第 15

条 1项规定的/恢复原状0这一侵权责任方式入手,通过赋予其类似于5德国民法典 6第 249条

第 1款规定的 /损害赔偿义务人必须恢复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况所会存在的状

态 0之表述的含义,适当调整损害计算的时间点,才能将影响损害的包括假设因果关系在内的

各种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建构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损害论,侵权责任法的

填补损害之机能才可全面落实,假设因果关系问题才可获得公平合理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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